
於 [. ]後，下列交易將根據 [. ]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定義見 [. ]）。

本集團與關連人士的關係

下列為與本集團若干成員公司訂立持續關連交易的相關關連人士：

(i) 劉先生及周女士

劉先生及周女士為我們的董事且劉先生為我們的控股股東之一，因此根

據 [. ]，彼等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ii) 鹽城興宇建材製造有限公司 (「興宇建材」 )

興宇建材由劉先生擁有 40%權益，因此根據 [ . ]為劉先生的聯繫人士及本

公司的關連人士。興宇建材主要從事生產及銷售用於環境保護的機械及設備。

(iii) 鹽城三本混凝土有限公司 (「三本混凝土」 )

三本混凝土由劉先生擁有 50%權益，因此根據 [ . ]為劉先生的聯繫人士及

本公司的關連人士。三本混凝土主要從事生產商品混凝土、銷售建築材料及出

租樓宇設備。

(iv) 中國經營實體

由於劉先生為中國經營實體的唯一實益擁有人，故中國經營實體為劉先生

的聯繫人士，而中國經營實體因此根據 [. ]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

根據 [ . ]，只要劉先生、周女士、興宇建築、三本混凝土及╱或中國經營

實體仍然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則本集團與上述關連人士之間的下列交易

於 [. ]後將構成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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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於 [ . ]後，根據 [ . ]，本 (A)段下的下列持續關連交易將構成本公司的獲豁免關

連交易。由於該等交易乃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且以下交易各自的百分比比率（溢利

率除外）按年計少於0.1%，故獲豁免遵守 [. ]規定的申報、公佈及取得獨立股東批准

的規定。

(i) 與興宇建材訂立的租賃協議

根據由興宇建材（作為業主）與中國經營實體（作為租戶）於二零一零年七

月十六日訂立的租賃協議，中國經營實體同意向興宇建材租賃位於中國的一項

物業，以作辦公室用途，租期自二零一零年七月十六日起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

十日止，年租為人民幣 40,000元。董事認為，中國經營實體應付的租金並無高

於現行市場水平，有關租賃協議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而釐訂。

(ii) 與三本混凝土訂立的租賃協議

根據由三本混凝土（作為業主）與中國經營實體（作為租戶）於二零零九年

十二月三十日訂立的租賃協議，中國經營實體同意向三本混凝土租賃位於中國

的一項物業，以作辦公室用途，租期為十年，自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日起至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為止，年租為人民幣 51,000元。董事認為，中國經

營實體應付的租金並無高於現行市場水平，有關租賃協議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而

釐訂。

根據獨立物業估值師仲量聯行西門有限公司，分別與興宇建材及三本混凝土訂

立的租賃協議下的年租均不高於現行市場水平，及該等協議之條款乃按一般商業條

款而釐訂。

(B) 須遵守申報、公佈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

本公司已向 [ . ]提交豁免嚴格遵守相關公佈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申請，而 [ . ]

已授出該項豁免。

合約安排之背景

本集團主要從事提供基建疏浚及填海疏浚服務，亦於中國提供維護疏浚及

環保疏浚服務。

於中國，從事疏浚業務的企業須獲得港口與航道工程施工總承包企業資質

或航道工程專業承包企業資質。相關中國機關發行該等資質的要求之一為申請

企業須為具規定功能的船舶的登記擁有人。根據相關中國法律，倘船舶的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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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註冊資本中由中國投資者出資少於50%的任何企業，中國海事局將不會登

記該船舶的擁有權。因此，擁有船舶以開展疏浚業務的目標企業的股本權益

中，疏浚業務領域的外國投資上限為50%。

根據由中國經營實體（作為一方）以及翔宇中國、劉先生及周女士（視乎情

況而定）（作為另一方）訂立的合約安排，我們以合約安排的形式透過中國經營

實體於中國間接進行我們的營運業務。中國經營實體將繼續從事其目前的業務

活動。

雖然本集團並無於中國經營實體直接或間接持有任何股權，我們仍能透過

合約安排維持對中國經營實體的財務及經營政策擁有實際控制權，且有權享有

中國經營實體的業務產生的經濟利益，詳情載列如下：

交易的主要條款

合約安排包括下列協議：綜合服務協議、購股權協議、代表委任協議、股

權抵押協議及船舶抵押協議。有關相關關連人士與翔宇中國訂立的持續關連交

易（即構成合約安排的上述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概要載於本文件「業務—

合約安排」一節。

本申請的理由及我們的董事就持續關連交易的意見

本公司的中國法律顧問表示，合約安排遵照現時生效的中國法律並受其監

管，且可根據現行中國法律強制執行，而倘劉先生、周女士或中國經營實體違

反任何合約安排條款或失責，翔宇中國可向相關人士提出法律訴訟。

我們的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合約安排對本集團的法律架構

及業務營運而言十分重要，並按正常商業條款或在本集團的一般日常業務過程

中對本集團而言更為有利的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或對本集團有利且符合股東

的整體利益。

我們的董事亦相信本集團的架構，中國經營實體的財務業績將合併入本集

團的財務報表內，猶如其為本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其業務的經濟收益流入本

集團，使本集團處於關連方交易規則的特殊位置。因此，儘管合約安排項下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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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的交易在技術上構成 [ . ]項下的持續關連交易，我們的董事認為，如合約

安排項下擬進行的所有交易均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條所載的規定（包括（其

中包括）公佈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將會構成不必要的繁重負擔且屬不可

行，並會為本公司增加不必要的行政費用。

為確保本集團於採納合約安排後仍能正常及有效營運，本集團管理層計劃

採取以下措施：

(a) 作為內部管制措施的一部分，實施合約安排所產生之主要事宜將由董

事會定期檢討（將不少於每季一次）；

(b) 與政府機關就遵規及規管事宜查詢有關的事宜（如有）將於該等例會

或董事會特別會議（倘適用）上討論；

(c) 本集團相關業務單位及經營分部將定期就遵守及履行合約安排項下之

條件及其他相關事宜向本公司高級管理層報告（將不少於每個月一

次）；

(d) 本公司將遵守 [ . ]就根據合約安排擬進行之持續關連交易而授出之豁

免所規定之條件；及

(e) （如需要）法律顧問及╱或其他專業人士將獲留任以協助本集團處理

合約安排產生之特定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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